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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若干董事增持本公司H股

本公告由江西一脈陽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

於2025年11月4日，董事會獲悉，本公司下列董事（統稱「相關董事」）於2025年11
月3日及4日，以自有資金在公開市場購買了總計96,500股本公司H股（「增持」）：
(i)董事長、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朝陽先生；(ii)執行董事、副總裁、聯席公司秘
書兼董事會秘書何英飛女士；及(iii)執行董事、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馮勰先生。
相關董事已向董事會表明，本次增持決定是基於其對本集團近期在區域性醫學影
像共享中心、醫學影像數據服務等業務領域所取得的階段性發展成果，以及本集
團在打造「數據+AI╱算法+應用場景」的智慧醫學影像全產業鏈領域所展現的專
業能力及研發技術的高度肯定。同時，本集團於創新領域的戰略布局與國務院於
2025年11月4日頒布的《關於促進和規範「人工智能+醫療衛生」應用發展的實施意
見》（國發[2025]11號）等文件高度契合，其對本集團未來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相關董事認為，當前本公司H股股價尚未完全體現本集團的長期投資價值。此
外，根據本公司現有資料及董事會所知，在本次增持後至本公告發布之日，本公
司仍維持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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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江西一脈陽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朝陽先生

香港，2025年11月4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朝陽先生、何英飛女士、馮勰先生及李
飛宇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森林先生及郭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曉輝先生、
羅毅先生及陳伊菲女士。


